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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04年不良醫藥廣告 (修訂 )(第 2號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文件  

 
就條例草案草擬方面提出的意見及政府當局的回應一覽表  

 
條例草案／  
條例的條次  

 

提交意見書的  
團體  

意見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條例草案  
第 2及 3條  

立 法 會 法 律 事 務

部 (下 稱 “法 律 事
務部 ”) 
(2004年 10月 27日
發 出 )( 立 法 會

CB(2)259/04-05(02)
號文件 ) 
 

是否需要修訂條例的簡稱，以反映《不良醫藥

廣告條例》 (下稱“該條例＂ )的適用範圍已擴

闊至包括“健康＂事宜？  

 

已建議修訂該條例的詳題，以便更準確反映

其涵蓋範圍。至於條例的簡稱，則主要是用

以識別某項法例，我們不認為有必要作出修

訂 (立法會CB(2)259/04-05(03)號文件 )。  

 

 香港中藥學會  
(2004年 11月 22日
發 出 )( 立 法 會

CB(2)273/04-05(02)
號文件 ) 
 

將簡稱修訂為《不良廣告 (醫藥及健康 )條例》

更為貼切，以便與詳題一致。  

長遠而言，修訂上述條例為《不良聲稱（醫藥

及健康）條例》或制定《醫療及保健聲稱條

例》。  

意見備悉 (立法會CB(2)1602/04-05(01)號文件 )。 

 李國英議員  
(2005年 3月 11日
發 出 )( 立 法 會

CB(2)1069/04-05 
(01)號文件 ) 
 

條例是否應引稱為《不良廣告 (醫藥及保健食品 )
條例》？  
 

 

條例的簡稱主要是用以識別該條法例，而條

例的規管範圍一直亦包括藥物以外的東西，

因 此 沒 有 必 要 作 出 建 議 的 修 訂 ( 立 法 會
CB(2)1602/04-05(04)號文件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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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草案  
第 4條  

法律事務部  －  由於 “口服產品 ”的定義會將 “慣常 ”食物或
飲品摒除於規管範圍之外，當局根據甚麼

準則將某項產品分類為 “慣常 ”食物或飲
品？  

 
－  可否作出 “燕麥可降低胆固醇”、 “甜味劑

適合糖尿病病人服用”等聲稱？  

 
 如發布廣告人士認為 “魚油糖”、 “益胰臟

茶”是慣常食物或飲品，因而發布被禁止

聲稱例如“改善胰臟機能”，而政府當局

持不同意見時，會如何處理？  

 
－  當局規管保健食品的政策意向如何在定義

內反映？  
 

－  傳統食品並無一致的定義。當局的政策
意向是規管 “保健食品 ”的廣告，這類食
品大部分都是以丸劑、片劑、膠囊、散

劑、藥囊、口服液等形態出現。  
 
－  我們認為燕麥及甜味劑屬慣常食物或飲

品，所附帶的聲稱，受《公眾衛生及市

政條例》及《商品說明條例》規管。  

 
 
 
 
 
－  會考慮修改擬議的定義，以便更準確反

映政策意向。  
 

 香港中藥學會  

 
－  “慣常 ”一詞可否詳加闡釋？是否有具體法

律依據供業界遵守？ “花旗參蜜 ”、涼茶及
“納米水 ”會否被視作 “慣常 ”飲品？慣常食
物或飲品是否有特定形式的限制，例如劑

型的限制？  
 
－  應在 “滿足 ”一詞之前加上 “只作為 ”。  
 

意見備悉。  

 香港科研製藥聯會  
(立法會CB(2)364/ 
04-05(02)號文件 ) 
 

目前的條例並無清楚界定傳統食品、營養食

品、健康補品及傳統中藥的規管範圍。現在是

重新檢討該條例附表 1及 2的適當時候。  

 

現正考慮修改「口服產品」的定義以使其更

加清晰，使其更能反映我們的政策目的。  

 百佳超級市場  
(立法會CB(2)374/ 
04-05(01)號文件 ) 

政府當局可否清楚界定“一般食品＂所包括

及不包括的產品？“保健食品＂一詞仍未有

定義。“保健食品＂是否包括低脂植物牛油、

低卡路里食物或燕麥片？  

 

現正考慮修改「口服產品」的定義以使其更

加清晰，使其更能反映我們的政策目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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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國英議員  
(2005年 3月 11日
發 出 )( 立 法 會

CB(2)1069/04-05 
(01)號文件 ) 
 

建議將「口服產品」改為「保健食品」，其法

定釋義可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《保健食品標識

規定》第 3條的定義：「保健食品：指表明具

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或飲品，即適宜於某類

人士食用或飲用，具有調節機體功能，不以治

療疾病爲目的的食品或飲品，但不包括慣常只

作為食品或飲品 (即為提供能量、營養或水份 )

食用或飲用或慣常為滿足對味道、質感或氣味

的渴求而食用或飲用的產品」 (部分經本人修

改 )。  

 

我們的政策意向是管制藥物及「保健食品」

的廣告，這些「保健食品」大部分都是以丸

劑、片劑、膠囊、散劑、藥囊、口服液等型

態出現，我們現正考慮修訂定義，加入若干

描繪有關產品型態的字眼。我們相信循這個

方向修訂的定義，已經可以清晰反映我們政

策目的 (立法會CB(2)1602/04-05(04)號文件 )。  

現行第 2條  香 港 中成 藥 商 會
有限公司  
(2004年 11月 17日
發 出 )( 立 法 會

CB(2)251/04-05(03)
號文件 ) 

－  在 “藥物 ”的定義中，已包括各種 “預防性物
質 ”。 “口服產品 ”與 “預防性物質 ”有何分
別？如無分別，為何需要修訂該條例？  

 
－  “廣告 ”將包括任何通告或文件及以口頭方

式作出的宣布。代理商向零售客戶發出宣

傳新產品效能的通告，又或店鋪售貨員向

顧客口頭介紹產品的功用，他們會否墮入

“犯罪 ”的陷阱？  
 

 

條例草案  
第 5條  

(現行第 3(2)
條及新訂第

3B條 ) 

法律事務部  
 

－  根據該條例第 3(2)條，在獲生署署長授
權或由英軍軍官授權只在英軍成員當中傳

播的情況下，可作出醫療效用聲稱的廣

告。當局並無為口服產品 (包括藥物 )訂定
該項豁免權力。這是否當局的立法原意，

以及會否造成任何混淆？  
 
－  應否對 “英軍 ”作出適應化修改？  
 

－  我們察悉，在附表 4生效後，該項豁免權
力的運作或會產生法律上的混淆，並正

在研究最好的處理方法。會提出委員會

審議階段修訂建議。  
 
 
 
－  把有關軍事的提述如 “英軍 ”作出適應化

修改，會由保安局跟進。政府當局仍在

諮詢香港駐軍。該項法律適應化工作並

無時間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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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  
第 3(2)條  

葉明先生  
(2004年 10月 18日
發 出 )( 立 法 會

CB(2)251/04-05(16)
號文件 ) 
 

應廢除第 3(2)條。  就有關衞生署署長所發布或經衞生署署長授

權而發布的廣告的事宜上，政府當局認為暫

時沒有必要修改這部分的條文。  

 

就把有關軍事的提述如「英軍」作出適應化

修改，會由保安局於另一項法律適應化工作

中跟進。根據《駐軍法》第十條，當局制定

政策和擬定法案，涉及香港駐軍的，應當徵

求香港駐軍的意見。當局現時仍在諮詢香港

駐軍。上述法律適應化工作並無時間表。  

 
 李國英議員  

(2005年 3月 11日
發 出 )( 立 法 會

CB(2)1069/04-05 
(01)號文件 ) 
 

條例第 3(2)條所提述的「英軍」是否應根據《釋

義及通則條例》第 2A(3)條及附表 8或《中華人

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駐軍法》修改為「中

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」。  

把有關軍事的提述如「英軍」作出適應化修

改，會由保安局於另一項法律適應化工作中

跟進。根據《駐軍法》第十條，當局制定政

策和擬定法案，涉及香港駐軍的，應當徵求

香港駐軍的意見。當局現時仍在諮詢香港駐

軍。上述法律適應化工作並無時間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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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草案  
第 5條  

(新訂第 3B
條 ) 

法律事務部  
(2004年 12月 6日
發 出 )( 立 法 會

CB(2)673/04-05(01)
號文件 ) 

－  倘若有關聲稱真確或可證明屬實，為何該
項聲稱的廣告應被視作 “不良 ”廣告，必須
立法禁止？  

 
 
 
 
 
 
－  該條的立法原意所針對的對象可是報章出

版商或廣播者等人士？他們可否引用任何

免責辯護，指出有關的宣傳品是其本人在

通常業務運作中收受以作發布的 (類似《公
眾生及市政條例》 (第 132章 )第 50(6)及
61(3)條，或《商品說明條例》 (第 362章 )
第 27條 )？ (見附件A) 

 
－  對於那些不知或即使已盡合理的努力仍不

能確定有關聲稱是否屬實的人士，例如零

售商、派發傳單者、展覽主辦者等，他們

可否引用任何免責辯護 (類似第 132章第
61(3)條 )？  

 
 

－  有關聲稱的真確性並非考慮因素。在考
慮哪類聲稱須予規管時，當局採取風險

為本的方法，即衡量某項聲稱所欲調節

／治療的身體狀況如延誤進行適當治療

所引致的風險。政府當局認為，有關的

保健聲稱可能令某些人延誤就診，屬於

不良聲稱 (立法會CB(2)685/04-05 (01)號
文件 )。  

 
－  有關人士是否受條文規管，最終取決於

其參與發布廣告的程度和性質 (立法會
CB(2)259/04-05(03)號文件 )。  

 
－  政府當局認為並不需要加設法定免責辯

護 (立法會CB(2)685/04-05(02)號文件 )。  
 
－  該條例附有特定附表載列禁止的廣告，

第 132章則沒有這樣的附表。  
 
－  向分銷商及發布人發出警告信的制度，

已足以回應那些無意地發布了被禁止的

聲稱的發布人或分銷商的憂慮。  
 

 李國英議員  
(立法會CB(2)580/ 
04-05(02)號文件 ) 

請澄清新訂第 3B條的範圍。  新訂第 3B條所指的 “人士 ”可包括 (但不限於 )
分銷商、製造商及刋物出版商。當局已徵詢報

章 出 版 商 及 電 子 傳 媒 的 意 見 ( 立 法 會
CB(2)895/04-05(01)號文件 )。  
 

新訂第 3B 
(2)(c)條  

法律事務部  
 

是否有例子說明何謂 “類似的聲稱 ”？  
 

不宜提出 “任何類似的聲稱 ”的例子。  
 

 香港中藥學會  可否舉例說明何謂 “任何類似的聲稱 ”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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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草案  
第 6條及  
現行  
第 5(1)條  

香港中藥學會  可否在現行第 5(1)條加入新的第 (e)段，訂明 “根
據《藥劑業及毒藥條例》 (第 138章 )或根據《中
醫藥條例》 (第 549章 )領有牌照的任何  經銷
商、銷售商或藥商、負責監管藥物或中藥材配

發的人員，或負責藥物製造的專職人員或科研

人員 ”？  
 

當局認為領有藥商牌照的機構／人士多為商

人而非專業人士，因此不適宜加入條例第 5
條。至於其他的提議，當局認為可以詳細考慮

其定義，然後決定是否加入條例。  
 
 

條例草案  
第 7條  

香港製藥商會有限

公司  
(2004年 11月 20日
發 出 )( 立 法 會

CB(2)251/04-05(10)
號文件 ) 
 

條例中潛在很多漏洞的情況下，而施行的罰則

相對太重，對業界實在不公平。  
當局一直注重改善執法工作，例如，我們已

經改善警告信的內容，使其表達的意思更清

晰；生署亦會在法例通過後擬備有關的參

考資料及舉行講座，令業界更掌握新法例的

內容。  

 《不良醫藥廣告條

例》業界關注聯盟  
（ 2005年 4月 26日） 

 

要求維持現行的罰則。   

條例草案  
第 8條  

法律事務部  為何加入強制執行條文？  對於附有標籤、在零售店鋪銷售而被認為觸犯

該條例的產品，生署人員無權檢驗、查問或

取走樣本；他們亦無權查驗或檢取被認為有問

題的招牌及廣告。對於所有這些個案，署方須

倚賴警方的協助。擬議新條文實施後，可令該

條例更有效執行。  
 

 《不良醫藥廣告條

例》業界關注聯盟  
（ 2005年 4月 26日） 

 

要求除第 8條，並對條例作全面檢討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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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訂  
第 8(2)條  

李國英議員  
(2005年 1月 4日發
出 )( 立 法 會

CB(2)580/04-05 
(02)號文件 ) 

－  督察或會無意中外洩商業秘密。政府當局
可否考慮修訂新的第 8條以保護商業秘密
(例如在搜查前應事先通知有關人士，以及
有關商業秘密部分的審訊應閉門進行 )？  

 
－  是否有必要在新訂第 8(2)條下給予督察如

此大的權力？本條例草案所針對的是廣告

而不是武器。應否將新訂第 8(2)條刪除？  
 

－  根據新訂第 8(2)(c)條，政府當局預期督
察可能會帶走的 “東西 ”，將包括包裝的
樣本及廣告的文本。它們並不涉及配

方、成分或製作方法。倘若在事前通知

有關人士，會影響執法工作，失卻規管

的原意。  
 
－  新訂第 8條會有助執行該條例。政府當局

會進一步聽取法案委員會的意見。  
 

新訂  
第 8(2)(b)條  

香 港 南北 藥 材 行

以 義 堂商 會 有 限

公司  
(2004年 11月 20日
發 出 )( 立 法 會

CB(2)251/04-05(11)
號文件 ) 
 

會否給予督察過大的權力？會如何釐訂   “合
理地懷疑 ”一詞？  
 
 
 

現時，對於附有標籤、在零售店舖銷售而被

認為觸犯《條例》的產品，衞生署人員無權

檢驗、查問或取走樣本；他們亦無權查驗或

檢取有問題的傳單及被認為觸犯《條例》的

廣告。對於該等個案，衞生署目前需要倚賴

警方的協助。然而，警方的專長並非辨別某

項聲稱的字眼是否觸犯《條例》。擬議新增

的第 8條的實施相信可令《條例》更有效施行。 
 

新訂  
第 8(2)(b)及  

(c)條  
 

法律事務部  條例草案中 “在該處所之內或之上 ”的寫法並不
一致。  
 
 

會考慮是否需要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

案。  
 

新訂  
第 8(4)(d)條  

法律事務部  任何人如因為督察檢取及移走任何物品而感

到受屈，可否一如第 132章第 59(5)條般（見附
件B），向法庭提出申訴，要求歸還或作出補
償？  
 

－  檢取貨品的數量沒有必要多於為收集證
據目的而需要的數量。  

 
－  口服產品在數年後才會到期。  
 
－  任何人如感到受屈，可通過司法覆核對

有關行動的合法性提出異議。倘若檢取

或扣留行動被法庭裁定為超越權限，被

檢取的貨品須歸還有關人士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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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訂  
第 8(5)(b)條  

香港中藥學會  
 
 

根據擬議新訂第 8(5)(b)條，倘若就 “該處所取得
手令，並非合理地切實可行 ”，督察可在沒有手
令的情況下搜查不屬住宅處所的處所。可否詳

加說明 “並非合理地切實可行 ”的意思？  
 

衞生署認為執法過程中或會出現個別條文所

形容的情況，因此設立了這項條文。  
 

 

條例草案  
第 9條及  
現行附表 1 

香 港 科 研 製 藥 聯

會（ 2005年 4月）  
附表 1第 6項第 2欄加入「控制血壓」、「控制
血脂 /膽固醇」。  
 
附表 1第 12項第 2欄加入「控制血糖」。  
 

 

新附表 4 法律事務部  
 

關 於註明 某 產 品 並 非 註 冊中成 藥的卸 責聲

明，當條例草案生效時，是否全部中成藥均已

註冊？  
 

政府當局會致力協調有關安排，確保順利過

渡，並盡量減低對業界帶來的不便。  
 

 香港中藥學會  
 

就附表 4第 1欄第 2項， “尿頻 ”是中醫藥的常用
語。倘若某中成藥的作用是治療 “尿頻 ”及載有
該項聲稱，作出該項聲稱會否違反本條例的規

定？  
 

 

 香 港 醫 學 專 科 學

院  
(立法會CB(2)475/ 
04-05(01)號文件 ) 
 

刪除附表 4第 2欄內 “或有助於…”的字眼，並改
為 “可作出適合對…關注的人士服用，但條件
是…”。  

條例草案內關於「容許的聲稱」的建議字眼

已經可適當地避免消費者自行用藥。  

 香 港 科 研 製 藥 聯

會（ 2005年 4月）  
－  建議在附表 4第 2欄中加入  
 
 “註冊藥劑製品  

此產品為香港衛生署註冊藥劑製品或註冊

中成藥，可根據醫生指示用以治療 _______ 

(血糖、血壓、血脂 /膽固醇 )，這些指示具臨

床實證支持。    

 

－  建議增加附表 4第 4、 5、 6類的「容許的聲

 稱」，以包括  

 

“此產品以對「血壓  …  等」關注

的人士為對象＂  

“此產品供對「血壓  …  等」關注

的人士服用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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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非註冊藥劑製品  

此產品並非香港衛生署註冊藥劑製品或註

冊中成藥，關注 _______ (血糖、血壓、血脂

/膽固醇 )人士可考慮使用。請向醫生或藥劑

師查詢專業意見。＂    

 

－  建議在附表 4第 4-6項第 2欄刪去“有助於

穩定血糖、血壓、血脂 /膽固醇”等字而代

以“適合對血糖關注、血壓關注、血脂 /膽

固醇關注人士”。  

 

－  卸責聲明應為：  
 

 “此產品並非註冊藥劑製品或註冊中成

藥。為此產品作出的任何聲稱因而未在香

港特別行政區評核。”  

 

－  此聲明應放於聲稱旁邊，並使用一種合乎廣
告面積比例之可閱讀字體。  

 

－  就非註冊藥物，加上“這並非註冊藥物。

這個聲稱因此未經評核。它不是為診斷、

預防或治療任何疾病而設。”。  

現行第 7條  香 港 中華 廠 商 聯
合會  
(立法會CB(2)251/ 
04-05(14)號文件 ) 
 

賦權生署署長修訂附表並不恰當。署長在作

出任何修訂前，應事先諮詢業界。  
 

生署署長在日後提出有關附表 4的修訂建
議前，會諮詢及充分考慮業界、醫學界、市

民及有關方面的意見。  
 

 
 
連附件 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法案委員會法律顧問  
何瑩珠  
2005年 5月 23日  










